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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承诺期满

减值测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7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 2026年 4月 24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承诺期满减值测试情况

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组概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23 年 7 月 7

日出具《关于同意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19 号），同意公司向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十三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电科十三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河

北博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威公司”）73.00%股权、氮化镓通信基

站射频芯片业务资产及负债，向中国电科十三所、数字之光智慧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智芯互联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首都科

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北京顺义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中电科（天津）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北京国联万众半导体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万众”）94.6029%股权，并向不超过 35名符合条件的

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5亿元。

2023年 8月 15日，重组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

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



二、业绩承诺情况

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订了相应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对标的资产的业

绩承诺和补偿安排进行了约定，具体安排如下：

（一）博威公司

1、补偿义务人

中国电科十三所同意作为补偿义务人对博威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内的业绩

实现情况作出承诺。

2、盈利补偿期间

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实

施完毕当年度）。如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2023年内实施完毕，则盈利补

偿期间为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

毕的时间延后，则盈利补偿期间随之顺延，总期间为三个会计年度。

前述“实施完毕”指博威公司 73.00%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3、利润预测数及利润差额的确定

博威公司的业绩承诺补偿测算对象为博威公司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预测净利润”）。

博威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内的每一会计年度预测净利润以经中联评估出具

的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管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博威公司评估报告》及相应评估

说明所预测的同期净利润为准。根据前述《博威公司评估报告》及相应评估说明，

博威公司在 2023年-2025年期间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预测净利润（万元） 24,175.60 26,363.75 27,528.99

公司将在盈利补偿期间内每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博威公司所对应实现

的实际净利润数与经有权国资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后的《博威公司评估报告》及相

应评估说明所预测的同期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二）氮化镓通信基站射频芯片业务资产及负债

1、补偿义务人

中国电科十三所同意作为补偿义务人对氮化镓通信基站射频芯片业务资产

及负债在盈利补偿期间内的业绩实现情况作出承诺。



2、盈利补偿期间

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实

施完毕当年度）。如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2023年内实施完毕，则盈利补

偿期间为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

毕的时间延后，则盈利补偿期间随之顺延，总期间为三个会计年度。

前述“实施完毕”指氮化镓通信基站射频芯片业务资产及负债完成交割。

3、利润预测数及利润差额的确定

氮化镓通信基站射频芯片业务资产及负债的业绩承诺补偿测算对象为氮化

镓通信基站射频芯片业务资产及负债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预测净利润”）。

氮化镓通信基站射频芯片业务资产及负债在盈利补偿期间内的每一会计年

度预测净利润以经中联评估出具的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管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

《氮化镓通信基站射频芯片业务资产及负债评估报告》及相应评估说明所预测的

同期净利润为准。根据前述《氮化镓通信基站射频芯片业务资产及负债评估报告》

及相应评估说明，氮化镓通信基站射频芯片业务资产及负债在 2023年-2025年期

间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预测净利润（万元） 13,231.99 14,209.89 14,756.17

公司将在盈利补偿期间内每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氮化镓通信基站射频

芯片业务资产及负债所对应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与经有权国资监督管理机构备

案后的《氮化镓通信基站射频芯片业务资产及负债评估报告》及相应评估说明所

预测的同期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三）国联万众

1、补偿义务人

中国电科十三所、电科投资同意作为补偿义务人对国联万众在盈利补偿期间

内的业绩实现情况作出承诺。

2、盈利补偿期间

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实

施完毕当年度）。如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于 2023年内实施完毕，则盈利补



偿期间为 2023 年度、2024 年度及 2025 年度。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

毕的时间延后，则盈利补偿期间随之顺延，总期间为三个会计年度。

前述“实施完毕”指国联万众 94.6029%股权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3、利润预测数及利润差额的确定

国联万众的业绩承诺补偿测算对象为国联万众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预测扣非前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预测扣非后净利润”，与“预测扣非前

净利润”合称为“预测净利润”）。

国联万众在盈利补偿期间内的每一会计年度预测净利润以经中联评估出具

的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管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国联万众评估报告》及相应评估

说明所预测的同期净利润为准。根据前述《国联万众评估报告》及相应评估说明，

国联万众在 2023年-2025年期间各年度预测净利润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预测扣非前净利润

（万元）
1,815.06 1,867.80 3,470.76

预测扣非后净利润

（万元）
1,221.98 1,274.72 2,877.68

注：上述预测扣非后净利润=预测扣非前净利润-扣除税收因素影响后的其他收益

公司将在盈利补偿期间内每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国联万众所对应实现

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经有权国资监督管理机构备案后的《国联万众评估报告》及

相应评估说明所预测的同期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关于河北博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2025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

情况说明》（天健审[2026]10507 号）、《关于北京国联万众半导体科技有限公

司 2025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天健审[2026]10503号）、《关

于北京国联万众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 2025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说明》（天健审[2026]10502 号），业绩承诺资产均实现了 2025年度

业绩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业绩承诺资产 承诺金额（万元） 2025 年度实现金额（万元）



博威公司 27,528.99 27,867.65

氮化镓通信基站射频

芯片业务资产及负债
14,756.17 15,682.25

国联万众
预测扣非前净利润 3,470.76
预测扣非后净利润 2,877.68

扣非前净利润：5,047.30
扣非后净利润：3,082.48

四、业绩承诺期届满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河北博威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2025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天健审[2026]10507号）、

《关于北京国联万众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说明》（天健审[2026]10503号）、《关于北京国联万众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公司 2025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天健审[2026]10502

号），经测试，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标的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

五、相关审核、审批程序

1、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

2026年 4月 2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承诺期满减值测试情况的议

案》，2025 年度标的资产完成了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期满不存在减值迹象，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至董事会进行审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 4 月 24 日，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业绩承诺期满减值测试情况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核意

见，2025 年度标的资产业绩承诺达标，不涉及业绩补偿情况，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止，标的资产完成了业绩承诺，业绩承诺期届满不存在减值迹象。

六、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河北博威集成电路有



限公司 2025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天健审[2026]10507号）、

《关于北京国联万众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2025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说明》（天健审[2026]10503号）、《关于北京国联万众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分公司 2025年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天健审[2026]10502

号）；

5、中信证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

情况的核查意见》；

6、中航证券出具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核查意见》；

7、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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